
 
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平民安葬救助金申請表 

 

          區公所    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補

助

類

別 

□往生者或其家屬設籍居住本市滿四個月以上，且往生者或家屬為本市列冊

有案之低收入或中低收入身份者。 

□設籍本市孤苦無依之市民死亡，由區里辦公處名義代為辦理者。 

往 生 者 

姓 名 
 身份證字號  性別  

住 址  

死亡日期  停柩地點  出殯日期  

申

請 

人 

姓名  申請人住址  

與亡者

關  係 
 

身份證

字 號  蓋章  

金融機

構帳號 

局號 帳號 
連絡

電話 

 

  

 

檢

附

證

件 

 

往生者或其家屬設籍居住本市滿四個月以上，且往生者或家屬為本市列冊有案之低收入或

中低收入身分者，應檢附下列文件： 

一、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。 

二、往生者除戶戶籍謄本或死亡證明(相驗屍體證明書)。 

三、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。 

四、申請人金融機構帳戶影本（優惠存款帳戶除外）。 

五、其他證明文件。 
設籍本市孤苦無依之市民死亡，由區里辦公處名義代為辦理者，應檢附下列文件： 

一、區里辦公處之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。 

二、往生者除戶戶籍謄本或死亡證明(相驗屍體證明書)。 

三、申請人金融機構帳戶影本（優惠存款帳戶除外）。 

四、其他證明文件。 

審

核

結

果 

□符合補助                   □不符合補助 

承辦人員 課長 主任秘書 區長 

    

 



 
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平民安葬救助金申請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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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

助

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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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

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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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

附

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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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

核

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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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人員 課長 主任秘書 區長 

    

 



(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平民安葬救助金申請-民眾必繳領款收據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茲收到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平民安葬救助金壹萬伍仟元整。 
  
此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具領人：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 住址： 

       連絡電話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

(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平民安葬救助金申請-未滿 20歲必繳文件) 
 

    本人        為未成年子女          之法定監護人 

，茲同意女兒(兒子)          至貴所辦理申請平民安葬

基金補助事宜。 
  
此  致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大內區公所   

 

       監護人： 

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

       住址： 

       手機：   
 

       受監護人： 

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 住址： 

       電話： 

       手機： 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(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平民安葬救助金申請-非壹等血親申辦切結書) 

切     結    書 
 

    本人         全權負責辦理先人(   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號：            之後事，申請平民安葬救助金乙

案已與(    )           之親屬溝通過，一切相關事宜

本人代表並全權負責，如有虛偽造假或其他親屬提異議均

由本人承擔一切法律責任。 

   

此  致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大內區公所   

 

            切結人：           簽名蓋章 

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  

      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 

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 


